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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據訴，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域內自清末即有牛群放

牧，日治時期設立大嶺峠牧場，供農家寄養農閒時之水

牛，後因寄養制度之沿革，形成今日野化之水牛群，長

期以來與山林共存。詎料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

管處)於民國(下同)108年底以刺鐵絲圍籬，將擎天崗地

區水牛合圍於42公頃範圍內，導致109年冬天發生圍籬內

水牛大量死亡事件，復未考量水牛於該區域內，係屬存

在已久之文化景觀，竟決議將其移地安置於別處等情。 

本次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水牛大量死亡事件，截至110

年2月止，擎天崗地區死亡31頭(圍籬內死亡25頭、圍籬

外死亡6頭)、頂山-石梯嶺地區死亡14頭、磺嘴山地區死

亡5頭，合計死亡50頭水牛。其中擎天崗地區水牛死亡原

因，是否與圍籬有關，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稱北市動保

處)業以陽管處施設圍籬將水牛圈圍於特定場域，係屬實

際管領動物之積極作為，已符合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

法)所稱飼主(依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稱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卻疏於照顧致水牛大量死亡，爰以違反動保法向陽

管處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7.5萬元及應接受3小時動物

保護講習課程，陽管處因認水牛死亡非圈圍所致，經訴

願遭臺北市政府駁回後，業提起行政訴訟，目前尚於法

院審理中，故陽管處施設圍籬是否造成水牛大量死亡之

原因，尚待法院審認，本案本院係針對陽管處採合圍方

式施設圍籬及後續對於水牛留存或移地安置等之決策過

程，有無處置不當等情，進行調查。 

本院為查明事實，爰就相關待釐清事項，函請內政

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於110年4月30日
1
、北市動保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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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110年4月30日營署園字第11000295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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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30日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10年4月27日

3
、

臺北市農會(下稱市農會)於110年4月26日
4
及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於110年4月21日
5
查復到院。嗣為瞭解水牛現

況，於110年5月10日前往陽管處聽取該處及北市動保處

簡報並至擎天崗履勘，復經營建署於110年6月8日
6
再就

相關事項補充查復到院；另於110年8月20日、110年9月

11日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到院諮詢；於110年9月11日詢問

嘉義縣副縣長劉培東(時任陽管處處長)，嗣再就相關疑

義，於110年10月4日詢問營建署副署長陳繼鳴、陽管處

處長曾偉宏、副處長張順發、擎天崗管理站主任陳彥伯

等人，業調查竣事，茲彙整調查意見如下： 

一、陽管處於108年施作擎天崗地區之刺鐵絲圍籬，雖聲

稱係依照早期市農會原有設置封閉合圍之圍籬，予以

修復等語，惟該會當時有專人管理牛隻，並非圈於圍

籬內而不管，陽管處卻未予詳究，徵詢專家學者、保

育團體及社會大眾之意見，忽略水牛於冬季有遷徙避

寒之習性，即率爾耗資297萬元施設圍籬；復未考量

國家公園之形象及民眾觀感，詎以帶刺鐵絲施作圍籬

，之後因109年冬季發生水牛大量死亡事件，為使牛

隻順利度過寒流，又耗資27萬4,000元全面拆除東、

南側之圍籬，核算拆除之範圍內當初興建與後續拆除

經費合計共230萬9,000元，足見該處施設圍籬之決策

過程流於輕率，致虛耗公帑，核有疏失。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域內之無主野化水牛，依據歷史

資料，自清末即有牛群放牧，日治時期於擎天崗、

冷水坑、七股山地區設置大嶺峠牧場，提供鄰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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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農戶農閒時寄養耕牛，臺灣光復後則輾轉由市農

會經營陽明山牧場繼續辦理寄養業務，牛隻隨牛主

來來去去，過往市農會經營牧場時期，每年冬季(11

月到翌年3月)因山區天氣嚴寒，故要求農戶將水牛

帶回山下避冬。105年市農會結束陽明山牧場經營

後，已無人為管領之牛隻，剩下為牧場經營期間外

逸或無人領回牛隻，在當地自然繁衍形成無主野化

水牛族群。 

(二)陽管處於106年冬季因接續發生無主野化水牛逸出

至園區外臺北市士林區帄等里造成農損，而依據

107年3月1日會勘紀錄，該處應儘速於適當地點補

強既有圍籬，期能有效阻隔水牛逸出。嗣該處於108

年3月開始於擎天崗地區施作圍籬，係採刺鐵絲逐

段施作，於108年12月完成將牛群封閉合圍於42公

頃範圍內，圍籬長度約2,700公尺，總經費約297萬

元(1公尺1,100元)。109年11月起發生水牛陸續死

亡，該處自109年12月2日起依舊牛路在竹篙山方向

打開通道，後觀察水牛確實有利用通道向圍籬外移

動，經研議後持續開啟14處21開孔(單1開孔寬度約

1.8公尺，總寬度約37.8公尺)，以期牛隻順利度過

寒流，經該處再於110年1月18日召開圍籬刺鐵絲拆

除改善會議決議，除西、北側緊鄰步道且遊客多，

將刺鐵絲改為鐵絲材質外，東、南側刺鐵絲圍籬持

續剪開。該處爰於110年2月2日完成全面拆除東、

南側刺鐵絲圍籬長度為1,850公尺，核算當時興建

圍籬之經費為203萬5,000元，而拆除經費為27萬

4,000元。 

(三)經查，陽管處施作擎天崗地區圍籬，原係為防止水

牛逸出至區外帄等里，而應於鄰近竹篙山之適當地

點補強既有圍籬，惟實際施作時雖考量遊客安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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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登山客進入水牛棲地，故將水牛封閉合圍於擎

天崗地區42公頃範圍內。該處雖表示，係依據早期

市農會經營之陽明山牧場圈圍之圍籬予以修復云

云。惟該會於牧場經營時期雖施設圍籬，惟係派有

專人管理寄養牛隻，亦設有牛棚以利水牛避風，且

冬季氣候濕冷，故 11月至翌年 3月採農戶領回飼

養，並非圈圍後無人管理。該處復稱，施作之圍籬

係採無固定基礎設施，可透過打開圍籬通道之動態

管理機制，於冬季遊客較少，逐步開放，且牛群如

有需要可有較大移動範圍云云，然本次水牛大量死

亡事件，並非如該處所稱係打開局部通道，而係將

東、南側鐵絲圍籬全面拆除，以利水牛往竹篙山方

向移動度過寒流，拆除長度達1,850公尺，而當初

興建圍籬與後續拆除圍籬經費合計共230萬9,000

元。 

(四)綜上，陽管處於108年施作擎天崗地區之刺鐵絲圍

籬，雖聲稱係依照早期市農會原有設置封閉合圍之

圍籬，予以修復等語，惟該會當時有專人管理牛

隻，並非圈於圍籬內而不管，陽管處卻未予詳究，

徵詢專家學者、保育團體及社會大眾之意見，忽略

水牛於冬季有遷徙避寒之習性，即率爾耗資297萬

元施設圍籬；復未考量國家公園之形象及民眾觀

感，詎以帶刺鐵絲施作圍籬，之後因109年冬季發

生水牛大量死亡事件，為使牛隻順利度過寒流，又

耗資27萬4,000元全面拆除東、南側之圍籬，核算

拆除之範圍內當初興建與後續拆除經費合計共230

萬9,000元，足見該處施設圍籬之決策過程流於輕

率，致虛耗公帑，核有疏失。 

二、本次水牛死亡事件顯示出水牛的健康與容受力受到

棲地條件、氣候因素的影響，益見陽管處欠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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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少有研究，因此後續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無主

野化水牛，陽管處應從國家公園宗旨、動物福利及文

化景觀等面向，持續慎審研議並進行相關研究，據以

決定水牛移地安置或續留，讓其適得其所；另於冬季

氣候不佳時，對於弱勢之水牛，基於人道關懷，允應

提供緊急救護。 

(一)按動物保護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尊重動物生命及

保護動物、增進動物福利，特制定本法。」另按國

家公園之劃設係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

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

及研究。 

(二)74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以擎天崗草原為主要範

圍的陽明山牧場被保留維持原有使用，105年市農

會結束牧場經營後，期間外逸或無人領回牛隻形成

無主野化水牛族群，自然生存繁衍沿續迄今，形成

擎天崗地區存在已久之獨特生態及草原景觀，亦是

民眾心中重要之歷史人文記憶。 

(三)查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無主野化水牛在109年冬季

發生大量死亡事件，經北市動保處於109年12月21

日邀集牛隻疫病及飼育等專家召開「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野放牛隻死亡原因探討會議」進行綜合研

判死亡原因，獲致結論：｢初步排除動物傳染病及

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可能性，死亡原因應與食物來源

成分與品質不佳有關，導致長期營養獲取不足，此

與目前族群數量、天候因素以及植被退化具相關

性。｣從此次水牛大量死亡事件可見，國內對於野

化水牛之研究甚少，也凸顯陽管處不瞭解棲地條件

及氣候因素對於水牛健康與容受力的重要影響。 

(四)陽管處於本次水牛大量死亡事件發生後，提出維持

野化、人為管理及逐步安置等3種可能的方案。該

處於本院詢問時又進一步表示：基於動物最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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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尚頇聽取專家學者之建議組成跨機關、跨

領域小組，探討水牛後續處理方式，亦將持續進行

相關研究，據以決定野化水牛移地安置或續留現地

等語。本院召開諮詢會議時，有學者提出，擎天崗

水牛存在已久，民眾已有特殊之文化情感，因此，

陽管處對於水牛無論是移地安置或續留現地，基於

國家公園宗旨、動物福祉及社會議題，均應有更多

之研究，才能為決策作說明。亦有學者建議，陽明

山地區冬季氣候多雨寒冷，恐易導致水牛營養獲取

失衡，應給予水牛非強迫性之協助，於適當地點

提供緊急營養補充、健康照顧及適當之安置場所。 

(五)綜上，本次水牛死亡事件顯示出水牛的健康與容受力

受到棲地條件、氣候因素的影響，益見陽管處欠缺

瞭解、也少有研究，因此後續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內之無主野化水牛，陽管處應從國家公園宗旨、動

物福利及文化景觀等面向，持續慎審研議並進行相

關研究，據以決定水牛移地安置或續留，讓其適得

其所；另於冬季氣候不佳時，對於弱勢之水牛，基

於人道關懷，允應提供緊急救護。 

三、一般民眾對於水牛的印象多為溫馴、容易親近之動物

，而較無防備之心或有干擾牛隻之行為，惟陽明山國

家公園內之無主野化水牛，為當地自然繁衍之族群，

未經人為馴化，倘若貿然接近，實屬高度風險之行為

。因此，為避免人牛衝突事件之發生，陽管處允應持

續宣導相關注意事項，強化遊客安全意識。 

(一)107年8月11日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管理站接獲通

報，遊客於中央步道遭水牛撞傷，據家屬指出，係

源自於水牛王追趕年輕水牛，年輕水牛跳過木門

時，陳老太太正要走出閘門卻被牛王撞倒，之後因

傷重不治離世。陽管處於發生人牛衝突後，107年8

月29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擎天崗草原野化水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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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討論會議」，並獲致結論：為避免擎天崗地

區人牛衝突意外事件再發生，未來將採人牛分離之

方式予以管理。 

(二)陽管處調查分析人牛干擾熱點及棲息，針對不同

牛群、遊客分布狀況，擬訂各別區域族群控制策略

如下： 

1、擎天崗草原地區遊客眾多，則基於遊客安全，採

中央步道護欄將人牛分離管理，限制遊客於圍籬

內，不限制牛隻移動。 

2、頂山-石梯嶺地區屬半原野地區，配合行政院推

動開放山林政策及通過國家賠償法修正案，鼓勵

人民走向山林、親近山林，同時鼓勵山友落實「自

主管理、責任承擔」精神，故設置提醒具危險性

牌示及避牛樁，供遊客如遭水牛追逐時躲避之

用。 

3、磺嘴山地區位於生態保護區內，屬原始林，相較

無野化水牛可群聚集中之熱點，遊客較鮮少能遇

到牛隻，故於步道入口處設置提醒具危險性牌

示。 

(三)查擎天崗地區除前揭人牛衝突事件外，迄今亦陸續

發生多起遊客遭水牛衝撞受傷或財損事件，諸如：

遊客坐在草地上離小牛太近而遭母牛攻擊、遭狂奔

追逐的發情牛襲擊、寵物未繫鍊追逐水牛導致牛隻

撞傷遊客，以及遊客違規跨越中央步道圍欄驚擾、

觸摸或逗弄牛隻等，而衝突總發生在來不及反應的

瞬間。 

(四)綜上可見，一般民眾對於水牛的印象多為溫馴、容

易親近之動物，而較無防備之心或有干擾牛隻之行

為，惟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無主野化水牛，為當地

自然繁衍之族群，未經人為馴化，倘若貿然接近，

實屬高度風險之行為。因此，為避免人牛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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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陽管處允應持續宣導相關注意事項，強化

遊客安全意識。 



9 

 

貳、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調查意見二至三，函請函請內政部營建署督促所屬妥

處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黃筱君、曾語緁。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趙永清 

         王麗珍 

賴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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